
製表日期：106年01月21日表58-3-0(103年度)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 90%-98%
百分比

99%以上
百分比

70%-89%
百分比

50%-69%
百分比

30%-49%
百分比

10%-29%
百分比

0%-9%
百分比

99%以上
百分比

90%-98%
百分比

70%-89%
百分比

50%-69%
百分比

30%-49%
百分比

10%-29%
百分比

0%-9%
百分比

申報總額占核定總額 歸戶所得占核定總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16296 69.1934.6333.3531.9823.8312.6419.9467.8963.4650.8135.5419.279.1420.69

第2分位 1216296 9.3316.4415.2418.4118.7813.2720.0715.0114.9416.0317.3921.9616.5920.39

第3分位 1216296 5.9410.7113.2615.6118.6216.7420.068.248.5612.8520.5023.9221.1319.79

第4分位 1216295 5.9111.7213.1914.1018.6222.6420.025.026.4911.1516.3921.1725.5619.47

第5分位 1216295 9.6326.4924.9519.9020.1534.7119.903.846.559.1710.1913.6827.5819.65

合      計 6081478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